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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病人權利

1. �本著『人本醫療、尊重生命』的宗旨，本院全體同仁均穿著制服、配戴識別證，

以感恩及尊重的態度照顧每一位病患大德，不會因您的宗教信仰、種族、性別、

年齡、社經地位等不同，而有不同之醫療服務，同時您的隱私權受到尊重與保護。

2. �為落實『守護健康』的任務，本院醫師於診治時，會向您或您的陪病家屬解釋病

情、主要檢驗、檢查相關資訊，以及治療方針及預後情形，您有權決定是否接受醫

生的建議，無論接受或拒絕醫師建議，均請審慎明瞭其決定的結果，亦請對自己的

決定負責。

3. �『守護生命』是我們的任務，若您需要接受手術或侵襲性治療行為，本院醫療從

業同仁，會先說明手術的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經您或您

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瞭解，並簽具手術及麻醉同意書，才會為您手術及麻醉。但

若情況緊急，為搶救病人性命，依醫療法規定得先為病人進行手術或侵襲性醫療處

置。

4. �本院於您就醫過程中所知悉之病情、健康等一切秘密，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不

過，醫生會與其他參與治療的醫護人員討論您的病情，以協助治療您的疾病。

5. �您有權知道處方藥物的名稱、劑量、服用方法、效用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以及您

有權決定是否參與醫學研究計劃，和有關醫療服務的費用資料。

6. �本院應您的親屬、陪同家屬之要求，得適時向其解說您的病情，若您不願特定家屬

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以書面通知護理站、或您的主治醫師，以利本院處理。

7. �若您對本院醫事人員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本院非常歡迎您向診治

之醫師或其他負責照護您之醫事人員詢問及要求說明。

8. �您若有需要各項檢查報告影本、診斷證明、病歷摘要等資料，請向櫃臺提出申請。

9. 本院醫療人員不得接受病患及家屬之金錢、禮券、有價證券之贈與。

10. �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對所有有需要的住院病患提供「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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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撒回聲明書」，使醫師對不可治癒

之末期病患，得在尊重其意願之情形下，不施予積極性之治療或

急救，僅提供減輕或免除痛苦之緩解性、支持性醫療照護措施。

11. �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末期病人，有接受拒絕心肺復甦術

(DNR)之權利，並依病情需要得以轉介安寧住院、居家、及共同

照護之服務。本院心蓮病房提供末期病人全人、全家、全隊、全

程照顧，為東部地區第一家安寧病房。

12. �為使有限的生命可化為無限的大愛，本院配合國家衛生政策對所

有有需要的住院病患提供「器官捐贈同意書」，作為決定器官捐

贈之依循，並可讓家屬充分瞭解病人之意願。

13. �您若對本院各單位有任何建議或意見，歡迎您填寫顧客意見單投

入意見箱或撥打本院專線電話(03)856-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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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責任

1.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不要借用他人身份或健保卡就醫，以免誤觸法律規定。

2. �請您主動向醫護人員提供個人的健康狀況、疾病史、過敏史及關於病情、療程上出

現的任何變化，以供醫療照護評估。

3. �在醫療照護過程中，如您有任何疑問或不清楚的狀況，務必告知並要求說明，敬請

您在決定前瞭解拒絕或接受治療後，可能構成對生命的危險或損害，並為自己的決

定負責。

4. �敬請您遵從醫師之建議及醫院的相關規定，進行已達成同意的治療程序及相關醫

囑。

5. �敬請您尊重醫療專業，請勿要求醫護人員提供不實的資料或診斷證明。

6. �敬請您依規定支付屬於自行負擔的醫療費用。

7. �敬請您增進自身健康並珍惜醫療資源，經醫師評估後，醫師建議可辦理轉床、轉院

或出院，應依醫囑辦理。

8. �敬請您遵守醫院所訂的規則，並尊重醫護人員及其他病人的權利。

9. �敬請您在住院或診療過程中，請您與您的同伴或訪客，顧及他人權益並避免擾人的

行為，以協助醫院保護您與其他病人的隱私，並請您妥善保管個人財物。

10. �敬請您未經醫師同意，不得於住院期間服用醫師處方以外之藥物。

11. �若您需暫時離開病房，請主動告知主要照護之護理人員並獲得允許。

12. �住院期間若需請假，請主動告知主要照護之護理人員，並獲得醫師允許以及遵守醫

院請假規範等相關事宜，才能離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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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去眼前的煩惱，

才能當下擁有慈悲的法喜。
——恭錄證嚴法師靜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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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簡介

　　1. �本院為無菸醫院，院區周圍十公尺為公告禁菸區域。

　　2. �本院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地址：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總機專線：(03)856-1825。

　　3. �本院住出院中心及病房護理站有公告健保病房之數量、分配情形及內部配置標示表。

　　4. �大愛樓一樓服務台提供交通路線圖。

　　5. �免費區間車：本院←→花蓮火車站(前站)

　　　　●發車時間請參照(大廳前或本院網站)公告之時刻表為準。

　　6. �停車優惠收費

　　　　●看診民眾出示當日收據享有前 2 小時半價優惠。

　　　　●住院民眾停車可辦理日租100元、週租500元。

　　　　●持有殘障專用停車證(限本人使用)享有當日停車 3 小時免費。

　　7. �醫療大樓樓層導覽(本院樓層訪客電梯前有標示各大樓樓層簡介)

醫院環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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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呼救鈴緊急呼救鈴

位於浴廁牆面上，緊急時可拉線呼救。

●緊急呼救鈴

提供活動式陪病床、固定式陪病床供陪病者使用，

固定式陪病床下有收納櫃。

●電動床

兩側設有床欄預防跌倒，按鍵功能可輔助上下床

及移位調整。

●陪病床

活動式陪病床活動式陪病床

固定式陪病床固定式陪病床

病房內設有衣櫃供病人使用，請勿於櫃內存放貴

重財物、證件或手機等物品，以免遺失或遭竊，

並請將物品放置於所屬床號之衣櫃內，勿佔用他

人位置。

●衣櫃

二、病房與其他公共設施之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

　　1. �病房設施

單人病房設施：浴廁、叫人鈴、電視、陪病椅、衣櫃、冰箱、電話、

　　　　　　　沙發(感恩樓除外)、捲筒衛生紙、提供一床家屬棉被。

雙人病房設施：浴廁、叫人鈴、電視、陪病椅、衣櫃、捲筒衛生紙、

　　　　　　　提供一床家屬棉被。

多人病房設施：浴廁、叫人鈴、電視、陪病椅、衣櫃、提供一床家屬棉被。

壓下床頭紅色按鈕，可透過對講機與護理人員

對話。

●叫人鈴

叫人鈴叫人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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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共設施

保溫箱
位置　配膳室▼

開飲機(熱水)
位置　配膳室▼

飲水機
位置　配膳室▼

投幣式洗衣機及烘衣機
位置　配膳室▼

製冰機
位置　配膳室▼

污衣桶
位置　污物室▼

公用電話
位置　電梯旁▼

資源回收桶
位置　污物室▼

輪椅租用
位置　大愛樓大廳門口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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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意見反應箱
位置　護理站前▼

穆斯林祈禱室
位置　感恩五樓、合心七樓▼

病房及樓層配置圖
位置　訪客電梯前▼

　　1. �消防逃生設施：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消防設施之規定，各病房區設有滅火器、

消防栓，逃生路線之標示。

大愛七樓圖書館、臨床技能教育訓練中心、合心樓二樓麻醉科、

合心樓三樓燒燙傷中心、合心五樓、合心六樓3612、
合心七樓3712、合心八樓3812、合心九樓3912、合心十樓3012、
合心十一樓3A12。

三、若您發現病房設施損害或故障時，請立即通知護理站醫護人員。

每個護理站均有3個安全門，請依緊急出口標示

之方向疏散。

●安全門

大愛樓地下一樓、七樓、感恩樓地下一樓、七樓

至十一樓、合心樓地下一樓至十一樓。

●灑水系統

●救助袋

佛堂/日光室
位置　病床電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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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

位置　大愛樓三樓▼

營業時間：24小時

●臺灣咖啡

位置　大愛樓二樓連通道▼

●維康醫療用品門市

位置　一樓門診區▼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07:00~21:30
　　　　　週六、日08:00~18:00

位置　大愛樓地下一樓▼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07:00~19:00
　　　　　週六07:00~17:00

●眼鏡部

位置　感恩樓一樓眼科門診區▼
●自動提款機

(花蓮二信、彰化銀行、玉山銀行)

●靜思書軒

位置　大愛樓一樓▼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08:30~18:00

　　2. �本院院內設置以下商店及自動提款機

位置　合心樓一樓急診左側▼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08:00~21:00

營業時間：每日07:30~19:30
供餐時間：每日07:30~19:00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18:00
　　　　　週六09:00~12:00

附註：病患請於病室內用餐，

　　　如有需要請家屬代為購買。

▼位置　大愛樓一樓

▼　　　合心樓左側汽車停車場旁

▼　　　合心樓一樓藥局櫃台前

營業時間：24小時

　　　　　週日08:00~17:00(含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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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陪病及探病規定

　　1. �防疫期間敬請配合衛福部執行門禁與探病措施。

　　　非防疫管制期，須配合醫院治療需求，敬請依探病時間來訪。

　　2. �為使病人充份休息，晚上21:00後陪伴以一人為限。

　　3. �本院門禁時間為晚上21:00至翌日早上06:00；門禁期間僅持有陪伴證可進出

病房，至於無陪伴證者，請在晚間21:00前離院。陪伴證入院時由住出院中

心發給，每床一張，請於出院時繳回。

　　4. �傳染病或新興傳染病疫情流行期間，本院另訂以下探病規定：

　　　(1) �傳染病或新興傳染病病患，禁止探病，改採電話慰問病患。

　　　(2) �一般病房之探病，探病時間本院另行公告。

　　　(3) �陪伴者或照顧服務員僅限一人。

一般病房 11:30 ~ 12:30
加護病房 11:30 ~ 12:00

呼吸照護中心 11:30 ~ 12:00
護兒中心 11:3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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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報到

一、住院流程

　　1. �門診病人：若醫師指示您住院接受治療、檢查或手術，請您依住院通知報到

時間每日上午08:00至下午14:00之間，持健保IC卡、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優

免憑證(特約機構就醫證明⋯等)、住院登記卡、至大愛一樓住出院中心辦理

手續，請多利用住院中心自助報到機和慈濟智能健康管理APP辦理入院。

　　2. �急診病人：經急診醫師核准住院，我們會儘快幫您安排床位，並於急診櫃檯辦

理住院手續。

二、�報到時若遺漏前揭證件，務請於10日內(不含例假日)或出院前補送應繳驗文件(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四條)，以便更改身分，否則無法享有之費用優惠，概

由當事人負責。

三、�您完成住院手續後，應即向所屬病房

之護理站報到；超過 2 小時未報到，

本院可以取消原來為您安排的病房。

四、�本院之病房依照病床數分為單人房、

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四等級。

至住出中心

辦理

住院手續

到病房

護理站報到

等候

來院辦理

住院通知

完成

住院前抽血

及X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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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選擇與更換

一、�以健保身分入住健保保險病房者，免付病房費差額。

二、�若以健保身分入住非健保保險病房者，雙人房等級以上者(含雙人房、單人房)，

按日自付病房費差額：

三、�關於健保病房住院日數之計算，自您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算。關於非健保

保險病房另有不同之計算標準，本院會明確告知您或您的家屬，該計算標準不違

反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標準。

四、�若您是以健保身分住院，依健保規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二十條)，本院會

優先安排保險病房，但若保險病房不敷使用時，本院會先告知非保險病房，您應

自付之病房費差額，並在徵得的同意後，安排住入非保險病房。您也可以依照自

己的意願來選擇病房等級，本院會依空床情形做適當安排。

五、同等級病房不得互轉，欲轉不同等級病房時，請向護理站登記申請。

病房樓別 大愛樓 感恩樓 合心樓

單人房差額 2700元 2400元 3000元

雙人房差額 1500元 1500元 1800元

單人病房形式

▲

雙人病房形式▲

●特等病房差額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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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及家屬配合事項

一、�當您辦理住院手續後，若有訂餐需求，請向護理人員尋求協助。本院僅提供素食

餐，由營養組統一烹調供應，恕不提供個別特餐。請依照醫院供應之餐食用餐，

如需暫停或變更膳食種類，請於下列時間前通知護理站辦理--早餐上午06:00

前，午餐上午10:30前，晚餐下午16:30前，但治療性飲食不在此限。每餐用餐完

畢後，請將餐盤送回餐車或配膳室，請勿攜回。

二、�您入院後要暫時離開病房，請通知護理站護理人員，以免影響治療；欲外出離院

者，請先徵得診治醫師同意，填寫請假單，向護理站辦理請假手續，若您是健保

身分住院，依規定晚間不得外宿(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十三條)，請假每次不

可超過 4 小時。如請假逾時未歸或未經請假即離院外宿者，本院將辦理『自動出

院』。病床不保留且留置於病房之物品亦不負責保管，在院外發生之一切事故，

皆由病患自行負責。

三、�您住院期間，請配合本院規定穿著適當衣物。如有請假及外出情形，請更換個人

衣物，勿穿著本院病人服外出。手術麻醉前應先去除指甲裝飾物(光療、水晶指

甲)。

四、�請您尊重他人，配合維護病房安寧，勿大聲喧囂，儘量避免大批訪客，電視、收

音機、電話及燈光之使用請勿影響他人，並請愛護醫院之設施。

五、本院全面禁菸、禁嚼檳榔、酗酒及於指定區域內禁止使用手機。

六、�為維護病房安全，嚴禁自行攜帶使用電鍋、電磁爐、電暖器、電熱毯、電熱水

瓶、烤麵包機、咖啡機、微波爐、吹風機、延長線等。

七、�為維護您的財物安全，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至醫院，並務必妥善保管個人財物及重

要證件；辦理出院手續時，請再次確認已將所有物品攜回。本院不負保管責任，

如遇可疑人士，請立即通知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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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與擾亂安寧。

九、病人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法定違禁品到醫院，違者自動出院或強制報警。

十、�為維護您的權益與健康，如有不明人士推銷之任何物品及醫療用品，請告知護理站。

十一、�為用藥安全，病患住院期間不建議使用自備用藥，如有特殊用藥者，請務必告

知主治醫師，經醫師同意後使用。

十二、�本院為無菸醫院，醫院周圍全面禁止吸菸，並有開設戒菸門診，提供戒菸服

務。(戒菸門診時段請考照門診一覽表掛號看診)

十三、�住院期間如有相關科別醫療需求，主治醫師視需求會診相關醫師，請勿於住院

期間自行使用健保 IC卡看門診。

十四、�健保署雖無住院病人不得領取連續處方簽之規定，為本院訂有自備藥管理規

範，住院病人領取連續處方簽屬自備藥，本院開立連續處方簽用藥，可由住院

醫囑開立，不需領藥，院外連續處方簽用藥，由醫師評估可否自備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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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費用負擔

一、�健保住院病人每次住院自費項目包括：病房費差額、膳食費、健保部分負擔及健

保不給付部份等。

二、�膳食費除了健保給付之管灌飲食(鼻胃管灌食)由健保給付外，膳食費均由病人自

付，其計算自開伙之日起算，並按餐計算，分別為普通飲食每餐60~80元，治療

性飲食每餐70~100元，家屬餐每餐60~80元。

　　※�本院為了響應環保，住院期間請自備餐具(筷子、湯匙)，本院可提供以上餐具

予第一次訂餐之病患，但須酌收83元費用，並請餐後妥善保管。

三、健保部分負擔費用(指健保病人)：

　　(一)�雖然您有全民健保，但依健保規定您仍應對健保給付費用自行負擔一定比

率，其比率如下：

　　(二)�免自行負擔費用如下：

　　　　1. �重大傷病

　　　　2. �分娩

　　　　3. �健保卡上註記「榮」字的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4. �健保卡上註記「福」字的低收入戶

　　　　5. �三歲以下兒童

　　　　6. �登記列管結核病患至指定特約醫院就醫

　　　　7. �勞保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就醫

　　　　8. �持「油症患者就診卡」或健保卡上註記「油症」身分，第一代油症患者住院

　　　　9. �百歲人瑞

　　　　10. �服役期間持有役男身分證之替代役男

5% 10% 20% 30%

急性病房 - 30日內 31-60日 61日以後

慢性病房 30日內 31-90日 91-180日 181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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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以下各項醫療服務項目須由病人自費：

　　(一)�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二)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三)�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人工協助

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四)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五)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六)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不在此限。

　　(七)人體試驗。

　　(八)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九)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十)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十一)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十二)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藥物。

五、�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項目，本院均會事先告知病人，並獲得其

書面同意。但緊急情況為治療所必須者，無法事先告知病人或其家屬，不在此限。

六、�若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社會服務室洽詢相關之醫療補助事宜。(本院

社會服務室位於協力樓一樓，其院內電話號碼13251或13252)。
七、�病人住院期間各項費用每 7 日結算一次，費用超過10,000元以上，會先行發送住

院費用通知單，住院費用通知單僅供核對，如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至各護理站或

住院中心詢問，也可依住院費用通知單繳付或於出院時繳清。

八、�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十一、十二條，特約醫院對住院治療之保險對象經診

斷認為可出院療養時，應即通知保險對象。保險對象拒不出院者，所有費用由保

險對象自行負擔。

九、�符合各項醫療折扣，務請於辦理住院10日內(不含例假日)或出院前補送應繳驗

文件(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四條)，以便更改身分，否則無法享有之費用優

惠，概由當事人負責；當次住院適用重大身分，如出院時，重大申請書尚未核

可，請於重大核可後，攜帶健保卡和當次住院收據正本，盡快至住出院中心辦理

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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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證明文書之申請

一、�申請出院病歷摘要、影印病歷、檢查檢驗報告，請向護理站申請辦理，病歷摘

要每1份300元，影印病歷、檢查檢驗報告每頁5元，本院會在您出院當天內交

付。若您出院後再申請，則須至大愛樓一樓8號櫃檯掛號辦理或於本院網站申請

網路代辦或使用慈濟智能健康管家APP進行申請。

二、�申請X光片、CT片、MRI片光碟複製片，請向護理站申請辦理，每份200元~500

元，若出院後始申請辦理，請向大愛樓一樓影像醫學部櫃檯辦理或使用慈濟智能

健康管家APP進行申請。本院於99年9月15日起開始電施電子病歷，檢驗醫學科

產製之檢驗報告及影像醫學部產製之檢查報告，提供電子病歷光碟複製片，每份

250元。

三、�申請診斷證明書，請於出院前向護理站申請辦理，本院會在您出院當天內交付。

若您出院後再申請，則須至大愛樓一樓8號櫃檯掛號辦理或於本院網站申請網路

代辦或使用慈濟智能健康管家APP進行申請。

四、�申請出生證明，請攜帶新生兒父母身分證正本，向產房護理站申請辦理，二天即

可取得出生證明。第1~4份出生證明200元，第5份起每份20元。

五、�申請死亡證明者，應備妥申請人及病人之身分證正本，出院3日內回院申請者，

請向各護理站申請辦理。死亡證明書第1~4份50元，第5份起每份20元，本院

將於申請當日交付。

六、�依據醫療法規定，醫師非親自檢驗屍體，不得交付死亡證明書。死亡診斷書原則

上須於本院病死之病患，方能開立。意外死亡者，依法本院不得開立死亡證明

書，須報請檢察機關相驗開立。

七、�本章第一條至第五條文書申請，應由病患本人或經其授權之人提出申請。前項文

書於病患死亡或無法表達意思時，由其親屬或家屬提出申請。但病患或其法定代

理人明示反對特定人申請，並記錄於病歷時，不在此限。本章第六條文書，由病

患利害關係之親屬或家屬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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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附屬服務

一、�本院為增加您住院期間之生活品質，提供下列之附屬設施及服務。

位置　大愛樓三樓

　　　合心樓一樓

▼

●哺乳室

位置　協力樓旁停車場的貨櫃屋

　　　(提供加護病房病患家屬租用)

請至住出院中心辦理申請租用。

(押金1000元、每日清潔費50元)

▼

●加護病房家屬休息室

位置　感恩樓一樓小兒科診間區

藉由親子共讀，提升兒童閱讀興趣，增進親子互動。

▼

●親子共享閱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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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提供病人照顧服務員雇用服務，請洽各病房護理站登記。

三、�本院不提供相關殯葬以及自動轉院時之救護車服務，若有人以本院之名義兜售上

述之服務者，請格外注意。

四、�本院設有助念堂，可免費停留 4 小時，供往生家屬悼念。助念堂內設有協談室供

喪親家屬會談。(免費停放 4 小時，非冰存)

五、�院內冰存業務委由合約廠商承包服務，冰存費用以公告價目收費；合約廠商備有

大體禮車及配合救護車服務，分機號碼 13121。

位置　大愛樓地下一樓病床電梯前

莊嚴的助念空間，撫慰親屬哀痛的心情。

▼

●助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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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院流程

二、�在本院醫事人員照顧下，經醫師診斷，您已無繼續住院之必要時，醫師會通知您

出院。住院病人經診斷無繼續住院之必要並通知出院而不出院者，依健保規定，

所有費用全部自行負擔。

三、�您可以隨時申請出院或轉院。但若醫師認為您病情尚未痊癒不應出院，您仍要求

出院，依醫療法的規定，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自動出院聲明書」後，辦理出院

手續。

四、�關於出院手續，病房書記人員會提供出院繳費通知單，請您將陪伴證交回護理

站，於繳費櫃台結帳後，即完成出院手續。

五、�醫事人員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人出院後之自我照顧上注意事項，門診回

診或轉診事宜。出院後如有健康上照顧上的疑問，請電詢原住院之護理站。

六、�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提供病人完整之治療時，會建議病

人轉院，並填具轉診病歷摘要送交病人。但針對危急病人，本院仍先為適當之急

救處置，始將病人轉診。

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至櫃台

結帳繳費

手續完成

返家

等候

護理站辦理

出院通知

至藥局領取

出院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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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準備服務簡介

　　「出院準備服務」是藉由醫療團隊，共同協助病人及家屬，在住院過程中能獲得

良好的醫療照護，亦能獲得疾病相關的護理指導與自我照顧的技能，並協助解決出院

後照護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讓病患順利的出院，在家中或慢性機構中得到最妥善的

照顧。

當您(或您的家屬)住進本院以後，專業醫療團隊依據個別性的需求，提供相關的服

務，期使您(或您的家屬)獲得整體性及持續性的照護。我們的服務包括：

評估出院後照顧需求

◎ 協助規劃您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的照護計畫及提供相關疾病的護理指導。

◎ 協助安排返家後照護及安置事宜。

◎ 協助您(或家屬)適當的轉介，如護理之家或慢性安養護機構等。

◎ 提供您(或家屬)輔具租借、輔具購買訊息及長期照護資源資訊、諮詢及轉介。

◎ �具有身心障礙者，住院中依個案個別性提供居家照護建議、復健治療建議、社區

醫療資源轉介服務、居家環境改善建議、輔具評估及使用建議、轉銜服務、生活

重建服務建議、心理諮商服務建議等其他出院準備相關事宜。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401、12403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2:00，13:30~17:30(逢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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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簡介

　　家是最溫暖且人人所嚮往的地方，您曾為了親人出院後照顧感到煩惱？慈濟醫院

居家護理提供醫護團隊定期到府訪視，給予專業健康照護指導、完整性、持續性之醫

療照護，以減輕您及家人出院後之焦慮與負擔。

◎ 服務對象(符合健保居家護理收案標準)-

　　1. 病人只能維持有限的自我照顧能力，活動限制在床上及椅子上。

　　2. 有明確之醫療及護理服務需要者。

　　3. 病況穩定能在家中進行醫療措施者。

◎ 服務範圍-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秀林鄉(太魯閣牌坊前，富世村、秀林村、

景美村、佳民村、水源村、銅門村、文蘭村)、

壽豐鄉(平和村、共和村、豐裡村、豐坪村、溪口村、志學村、

光榮村、壽豐村、豐山村、樹湖村、池南村)、鳳林鎮。

◎ 服務項目- �身體檢查及健康評估、各類管路更換及護理、一般傷口護理、護理指

導、營養指導、簡易復健運動指導、返診安排及社區資源資訊及轉介。

◎ 收費標準- �符合健保條件者，部分負擔訪視費，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但具重大傷

病、榮民、福保身份免部分負擔。交通費依本院收費標準收取。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下午5:30(逢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非服務時間若病人有緊急情況，請直接至急診室處理，上班時間再與

居家護理師連絡。

◎ 聯絡方式-服務專線(上班時間)：(03)856-1825轉12401、12403

　　　　　　下班緊急諮詢專線：0970-332203

　　　　　　傳真：(03)856-9191

　　　　　　意見反應專線：(03)856-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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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諮詢場所及服務項目

大愛樓、感恩樓一樓平面圖
Gratitude Building
感恩樓1F

Great Love Building
大愛樓1F

西藥局
Pharmacy

大愛醫療溯源館
Heritage Museum

中藥局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y

住出院中心
Admission

& Discharge
Center

門診注射室
Injection

糖尿病
衛教中心

Diabetes Education
Center

眼底檢查室
Fundus Examination

Room

眼鏡部
Optician’s Shop

醫材
販賣部
Medicine

Material Shop

復健商店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Giftshop

兒童
遊戲區

Play Area

掛號/批價
Registration & Cashier

泌尿科
161-162診

Urology Clinic

牙科
183-185診

Dentistry Clinic

中醫部
101-107診

Chinese Medicine Dept.

眼科
171-177診

Ophthalmology Clinic

身心醫學科
191-196診
Psychiatry Clinic

雷射醫學中心
108-109診

Laser Medicine
Center Clinic

影像醫學部
Radiology

大廳
Lobby

出入口
Entrance

出入口
Entrance

出入口
Entrance

出入口
Entrance

出入口
Entrance

153診
Clinic

靜思
書軒
Jing-Si
Books

遺傳
諮詢室
Perinatal
Genetics
Center

藥物
諮詢室
Medicine

Counseling
Room

感恩樓
病床電梯

Gratitude Service
Elevator

感恩樓
訪客電梯

Gratitude Visitor
Elevator

131-133診
Clinic

121-126診
Clinic

123-125診
Clinic

141-145診
Clinic

146-147診
Clinic

151-152診
Clinic

135-137診
Clinic

皮膚科
111-115診

Dermatology
Clinic

155
︱

156診

Clinic

復健科
181-182診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Clinic

服務台
Information1 2

3

5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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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診轉檢/初診掛號報到/成人健檢服務/

協助年長及身心障礙者轉介服務/各類諮詢服務

轉診轉檢服務中心 分機13294

6
提供住出院相關規定/

病床及費用等諮詢服務

住出院中心 分機13257

4
提供各年齡層民眾/

心理症狀評估

臨床心理諮詢 分機13354
3

提供民眾就醫科別諮詢，各類疾病衛教及保健…指

導。各類藥物辨識及用藥安全諮詢，藥物回收。

健康、藥物諮詢 分機13284、13345

5
教導民眾認識糖尿病，

及相關預防保健與照護注意事項。

糖尿病衛教諮詢 分機12279

提供多項免費防癌篩檢，

癌症不等於絕症，大家一起來，要愛不要癌。

癌症篩檢快速窗口 分機
13073、13074
1369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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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貧困或急難經濟救助申請/器官捐贈/大體捐贈/

捐款或捐贈物品服務

社會服務室 分機13251

▼

提供癌症相關醫療諮詢/心理諮商/社會資源轉介

提供衛教資料及康復產品

癌症資源中心(癌症關懷之家) 分機13285

位置　大愛樓五樓▼位置　協力樓一樓

免費免費

攜帶健保卡，免掛號費。

請至大愛樓 1 樓大廳

「癌症篩檢窗口」報到(服務台旁)

篩檢項目 年齡條件 篩檢間隔

口腔黏膜檢查 
（口腔癌）

❶ 18-29 歲以上之原住民
 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
❷  30 歲以上之民眾
 吸菸或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

每 2 年 1 次

糞便潛血檢查 
（大腸癌）

50-75 歲之民眾 每 2 年 1 次

子宮頸抹片檢查 
（子宮頸癌）

30 歲以上之女性 每年 1 次

人類乳突病毒
HPV 檢測 

（子宮頸癌）

❶  35 歲及 45 歲之女性（4 年以上未接受子宮頸
癌篩檢包含預防保健、健保醫療給付、其他公
務預算補助、自費等任何支付形式）

�❷ �45 歲以上之女性（7 年以上未做子宮頸癌篩
檢包含預防保健、健保醫療給付、其他公務預
算補助、自費等任何支付形式）

❸  排除非本國籍、曾接受全子宮切除者

❶  當次 - 前次子
宮頸癌篩檢就
醫年≧ 4

❷ �當次 - 前次子
宮頸癌篩檢就
醫年≧ 7

乳房攝影檢查 
（乳癌）

❶  40-44 歲之女性，其母親、女兒、姊妹或
  外祖母曾患有乳癌
❷  45-70 歲之女性

每 2 年 1 次 
請事前電話預約

低劑量
電腦斷層檢查

LDCT 
（肺癌）

❶  具肺癌家族史：
   50-75 歲男性或 45-75 歲女性且其父母、子

女、兄弟姊妹經診斷為肺癌
❷  重度吸菸者：
   50-75 歲且吸菸史達 30 包 - 年以上，有意願

戒菸或戒菸 15 年內者。

每 2 年 1 次 
請事前電話預約

〔上述年齡計算方式為「當年度 - 出生年」。〕

癌症篩檢癌症篩檢

篩檢窗口：門診大廳服務台旁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8:00~17:30 ( 中午沒休息 )
     星期六 8:00~12:00 ( 國定假日除外 ) 
服務電話：03-8561825 # 13073、13074、1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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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看病五撇步

◎ 撇步一：安心看病講清楚

讓醫師瞭解您(診療時，要主動告訴醫院目前不舒服的情況)。

◎ 撇步二：追求健康勤發問

讓醫護靠近您(就醫過程中，有任何疑問，就要立即反應和溝通)。

◎ 撇步三：檢查治療問仔細

讓健康守護您(檢查和治療時，問清楚各種相關事項：檢查原因、什麼時候檢查、

檢查前中後須注意事項、什麼時候可以知道檢查結果)。

◎ 撇步四：正確用藥才安全

讓安全陪伴您(領用藥物要做到五大問：問藥名、問藥效、問用法、用多久、注意

事項)。

◎ 撇步五：手術前要停看聽

讓安心保護你(手術前與醫師充分討論、手術如何進行、手術時間長短、手術是否

有併發症或後遺症、手術後需不需要復健)。


